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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173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创新医疗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94 

 

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建华医院与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相关诉

讼的进展公告（二）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18年10月10日，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

公司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建华医院”）与宝信国际融资

租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宝信国际”）以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为案由的诉讼在西

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。建华医院当庭向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递交了

《民事反诉状》，建华医院以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为案由诉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宝信国际”）、北京远程金卫肿瘤医院管理有限公司。 

一、建华医院与宝信国际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即本次递交《民事反诉状》

的具体情况 

1、反诉各方当事人 

反诉人：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

被反诉人一：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

被反诉人二：北京远程金卫肿瘤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

2、《民事反诉状》所述的诉讼请求 

（1）请求判令解除反诉人与被反诉人一、被反诉人二签订的《融资租赁合

同》及其附件《委托购买协议（三方）》； 

（2）请求判令被反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。 

3、《民事反诉状》所述的事实和理由 

2017年6月14日，反诉人与被反诉人二的关联公司广州呼研所健康管理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呼研所”）签订《广州呼研所胸部肿瘤及呼吸疾病诊疗平台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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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网医疗示范工程合作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“合作协议书”）。《合作协议》约

定运营方（即呼研所，下同）为基地医院（即反诉人，下同）提供远程技术服务

平台及设备，为基地医院患者提供远程技术服务并负责项目运营和病源建设。胸

部肿瘤和呼吸疾病诊疗平台项目对设备的依赖性较大，开展好胸部肿瘤和呼吸疾

病项目必须要有配套专科设备。运营方联合金融租赁机构提供肿瘤科设备融资租

赁业务，融资租赁业务的保证金及手续费由运营方垫付，运营中的一切责任由运

营方承担。 

2017年10月，反诉人与被反诉人一签订了编号为BX-2017239的《融资租赁

合同》，反诉人、被反诉人一、被反诉人二签订了编号为BX-2017239-E的《委

托购买协议（三方）》，《融资租赁合同》约定，融资租赁的租赁期自起租日开

始计算，起租日为首笔融资租赁款支付之日，《委托购买协议（三方）》约定，

设备款分一笔支付，且需满足《委托购买协议（三方）》第四条第四款中1-11项

约定内容。 

《融资租赁合同》及《委托购买协议（三方）》等法律文件签署后，被反诉

人二迟迟未能向反诉人交付租赁物，在反诉人未收到租赁物的情况下，被反诉人

一却在2018年3月1日向反诉人发来《声明》，声明已收到反诉人签署完毕的验收

报告及收货确认书，且其已按照三方协议之约定支付完毕全额设备价款，要求反

诉人按照租赁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。反诉人与被反诉人一

联系，告知并未收到租赁物，按照《融资租赁合同》及《委托购买协议（三方）》

约定，反诉人的付款条件并未成就，反诉人的起租日也尚未开始，被反诉人一仍

称已收到反诉人出具的收货确认书和验收报告并已支付设备款，符合《融资租赁

合同》的起租约定，要求反诉人按照《融资租赁合同》约定支付租金。 

反诉人认为：根据《融资租赁合同》、《委托购买协议（三方）》之约定，

反诉人与被反诉人一、被反诉人二之间的融资租赁交易是在反诉人收到租赁物并

验收合格后，反诉人向被反诉人一出具相关的验收报告、收货确认书、付款通知

书等文件，被反诉人一分一笔将设备款支付给被反诉人二，被反诉人一支付完《融

资租赁合同》项下的全部融资租赁款项，反诉人的起租日方能开始计算。被反诉

人一未按照融资租赁合同、委托购买协议约定支付设备款，被反诉人二亦未能按

照融资租赁合同、委托购买协议交付租赁物。反诉人曾就被反诉人一、被反诉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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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的违约行为多次与之协商未果。 

二、建华医院与宝信国际相关诉讼的其他情况 

关于建华医院与宝信国际相关诉讼事项的其他情况详见公司2018年7月19日

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站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

于建华医院涉及诉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59），以及2018年8月2日披露

于巨潮资讯网站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建

华医院与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相关诉讼的进展公告（一）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8-063）。 

截至目前，上述案件尚未判决。 

三、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

截止本公告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尚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、

仲裁事项。 

四、上述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上述诉讼事项不会对建华医院日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。截至目前，上述

案件尚未判决，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，公司将持续关

注后续进展情况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民事反诉状》 

特此公告。 

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2018 年 10 月 11 日 




